正宁县应急管理局

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吿

今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固本强基、强化预防为主，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扎实推进应急管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工作责任。按照党委统一领导和一岗双责要求，全面压实党委的领导责任、党委书记的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的直接责任，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全局重点工作，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研究制定了《正宁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制度》等26项制度，确定2名同志为行政执法案件法制审核员，依法承担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矿山、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及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森林草原等有关应急抢险和灾害救助、防震减灾等方面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案件的法制审核工作，进一步规范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确保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细化工作措施，优化政务服务。按照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要求，安排专人负责，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及时对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事项进行全面梳理。目前，共梳理政府服务事项18项，编制了《正宁县应急管理局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明确了办理条件、办理程序、申报资料、办理时限，并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优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今年颁发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共59个，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强化监督检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把管控安全风险、整治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一是深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先后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整治巩固、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违法用火，集中攻坚突出问题隐患，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确保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稳定。二是严格事故调查处理。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责任人和群众未受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严肃查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今年共查处生产安全事故2起，罚款129.5万元，依法依规追究事故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责任，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严格行政执法，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年初，针对全县安全生产实际，科学制定执法计划，明确监管执法对象、人数、天数、内容、时间和要求，为规范执法提供科学依据；依法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教育培训走过场、隐患整治流于形式、无证上岗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告诫约谈，强化法律震慑，积极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及时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权责清单、“两轻一免”柔性执法，结合 “双随机 一公开”计划，对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随机抽查，严厉查处各类违法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共检查危化品、烟花炮竹、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生产经营单位216户（次），查处安全隐患和问题512条，整改512条，整改合格率100%，立案查处2起，罚款1万元。进一步规范了生产经营秩序，优化了营商环境，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五、强化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一是深入开展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利用“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法》宣传周、“5.12”防灾减灾日、“11.9”消防宣传日等活动，开展普法宣传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让基层干部和一线职工了解和掌握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同时，积极参加全县性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利用科普宣传日、民族团结进步日、禁毒宣传日 、“12.4”宪法宣传日等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册、解答群众咨询，普及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消防安全、森林草原防灭火等法律法规知识，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二是开展法律知识培训。组织全体职工积极参加法律知识网络培训活动，选派业务15名骨干积极参加省市举办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等各类培训班，深入重点企业开展法律常识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全体职工的工作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虽则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机构改革以后，县应急管理局职能职责发生转变，一些法律法规未及时修订完善。二是行政执法基础较为薄弱。我局承担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等方面执法检查和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量大面广，专业技术人员偏少，执法人员力量不足，执法水平和执法装备等保障能力仍较薄弱。

今后，我们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问题导向，强弱项、补短板、抓落实，确保按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中，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应急管理法治政府建设推向深入。

二是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靠实企业主体责任。立足行业监管，加大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及工贸企业的检查力度，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拒不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指导和督促企业全面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安全投入，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三是进一步提升执法水平，强化监管服务能力。坚持“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深入基层一线、深入企业，寓执法于服务之中，在优化服务中提高执法效率和质量，坚持服务在前、执法在后，让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更好的在企业得到贯彻和落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四是进一步强化监督指导，推动严格依法行政。进一步总结安全生产执法和应急管理工作的薄弱点，对标对表开展行动，深化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强化预警信息发布，加强应急联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及时依法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工作持续稳定向好。

五是进一步抓好执法宣传，提高全民安全意识。依托“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日”等活动，开展多渠道、大力度的安全宣传教育，树立企业依法办企意识、红线意识，强化安全监管人员法治意识，着力形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安的良好工作格局和社会氛围。



